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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0_BA_E7_BC_98_E4_c122_480553.htm 俗话说：父债子还

。法律规定：父债不一定子还，子之于父债如此，反之，父

之于子债亦然。简言之，无论是自然人之间还是企业法人之

间，父子之间并没有必然朴素承担债务的义务。然而在珠桑

达联合通讯公司（以下简称珠桑达公司）与海南琼政通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政通公司)欠款纠纷一案中，却开创了

子债父还的又一案例，这倒是为何？不防让笔者慢慢道来。 

海南热 无数英雄竟折腰 海南地处热带，环境气候自然酷热难

当，但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海南岛的开发史似乎

也与各种不断的“热”为伴。不用太多的想象，屈指数来便

有80年代初的倒买倒卖汽车热，89年代末的10万大军下海南

的人才热及不久热遍天崖至今热浪叠起的彩票热。然而，在

海南岛的开发史上应浓彩重写的当属90年代初的房地产热。

有人认为，海南房地产很精彩：稍不留神就成了百万、千万

甚至亿千万富翁！也有人认为海南房地产很无奈：落花流水

春去也！珠桑达公司，这家原电子部下属的国家大型科研事

业单位在珠海投资设立的窗口企业，既经历海南房地产的精

彩，更感受到了海南房地产的无奈！当年的珠桑达公司，没

有调查合同另一方琼政通公司的资信，没有调查将要购买的

琼发大厦的用地、报建、施工等各类法律手续，简直被一浪

高过一浪的海南房地产热冲昏了头，大笔一挥，便投资560万

元购买了当时是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大坑的海口琼发大厦480

平方米的房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是太匆忙，当时由



珠海汇往海口的购楼款竟因银行凭证填写错误被退了回去，

是第二次重新填写才汇款成功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款最终

是汇成功了，投资却是惨败了。 92年下半年，国家开始紧缩

银根，建立在泡沫经济基础之上的海南房地产急骤退烧，形

势急转直下。琼政通公司眼看形势不妙，便事前未经珠桑达

公司同意，甚至事后根本未告知珠桑达公司的情况下，转手

将包括珠桑达公司购买的房产在内的整个琼发大厦项目卖给

了海南大山工贸公司。珠桑达公司急不可奈地投出去的560万

元资金杳如黄鹤，一去再也不复返，珠桑达公司从此便踏上

了漫漫的讨债之路。 讨欠款 山重水复疑无路 因国家宏观调控

导致海南房地产由繁荣火爆步入冷清低迷，琼政通公司投到

房地产一个篮子的鸡蛋全被砸了。琼政通公司为躲避众讨债

者，便压缩战线退闭三舍了。然而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到海

口查看楼宇进展的珠桑达公司终于发现了上当受骗了，而此

时的琼政通公司已闭而不见，甚至躲回了湖北老家。 被逼无

奈的珠桑达公司当机立断，以琼政通公司涉嫌诈骗为由向公

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很快授理并立案侦查。慑于法律威

力，已回到湖北老家的琼政通公司法人代表，在朋友的劝说

下，主动来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而珠桑达公司也只有此时

方有机会在公安机关见到了久别多时的“合作伙伴”琼政通

公司。狭路相逢“冤家”们，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

，也不得不强忍怒火座下来面对现实说话。珠桑达公司权衡

利弊，最终还是原谅了琼政通公司，并最终与琼政通公司达

成了退出了琼发大厦，归还560万元购房款的和解协议，从而

向公安机关申请撤销了对琼政通公司的诈骗指控。然而，此

时的珠桑达公司也很清楚，还款协议虽然签了，琼政通公司



拿什么归还欠款心里并没有数。琼政通公司曾有意以其投资

的另一个“大坑”西丽湖大厦项目的投资抵债给珠桑达公司

，被断然拒绝。珠桑达公司已被“坑”了一回，又怎能退出

水坑跳进火坑再被“坑”一回？然而此时的珠桑达公司更愿

死马当活马医，幻想着琼政通公司资金从天而降！也仅仅是

幻想而已，此时的海南房地产早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引资几

百万何其难也？唉，也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请律师 

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次与琼政通公司还款协议签定，不但没有

投资协议签订之时的掌声、鲜花和美酒祝贺，甚至都不能使

珠桑达公司领导的心情高兴起来。珠桑达公司心里当然知道

，尽管还款协议签订了，但这560万元投资款仍然是前途未卜

啊！正是在不敢抱有希望却非常想出现希望的无奈心情之下

，珠桑达公司在签订了还款协议后又来到了律师事务所。也

许他们隐约觉得该打官司了，或许律师能给他们一线生机？ 

海南金凯旋律师事务所的王向和律师虽给予热情的接待，却

没给他们任何安慰，更没给他们任何承诺，而是以法律专业

工作者的职业审慎，审阅了珠桑达公司提供的全部材料并听

取珠桑达公司反映的全部情况，了解了全部案情和珠桑达公

司的要求之后，律师留下了淡淡的一句话：先回宾馆吧，我

们调查一下再说。珠桑达公司的当事人后来对笔者说，他们

是在极度悲观的抱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那家律师事务

所和那位并非如影视中总是能言善辩侃侃而谈的其貌不扬而

又文质彬彬的律师的。 然而，律师并没有让珠桑达公司失望

。他们在当天便首先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阅了琼政通公司

的工商注册档案，接着向税务机关查询了琼政通公司的税务

登记，同时向政府土地、规划、房产部门调查了琼政通公司



开发项目的情况，并最终调查了琼政通公司的法定住所及办

公场所来源。律师们在掌握了大量的直接证据之后，很快拔

通了仍住在宾馆中但准备马上退房赶回珠海的珠桑达公司领

导的宾馆房间电话。珠桑达公司的领导二话没说放下电话便

急匆匆地第二次赶到了律师事务所，面见那位曾经让他们那

么失望过的律师。而此时的律师仿佛换了一个人，仿佛真的

象拍电影似的，根据他们调查的事实和现行的法律规定，慢

条斯理有条不紊地娓娓道来他们对此案的看法。律师说根据

他们的调查，特别是对琼政通公司工商注册档案的调查，他

们获得三项重大突破：其一，琼政通公司的投资者原为湖北

省城市金通信用联社（以下简称金通联社），后变更为湖北

省孝感市某银行，而琼政通公司200万元注册资本并没有到位

。其二，金通联社在注册琼政通公司时提供的资信证明，仅

仅为信用社的一纸证明，并没有银行凭证，律师用此断定：

此资信证明是假的！其三，琼政通公司早已撤回了湖北，法

定住所已人去楼空，徒有四壁和一层厚厚的尘土！ 其实，在

律师调查琼政通公司工商注册档案之前，珠桑达公司也调查

过，而且不止一次调查过，每次调查都复印了他们自认为有

用的部分档案资料，加在一起几乎将琼政通公司整个工商注

册档案都复印了，资料就在他们手上。珠桑达公司从这些工

商注册资料里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律师为何就说获得了重大

突破呢？关键是这一突破与560万元投资款的命运又有什么关

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笔者有必要解释一下现行的法

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歇业

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3项规定：“企业开办

的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



自有资金，或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法人登记条例实施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

规规定的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它条件的，应当认定

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

人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

“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

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验资

单位对多个案件债权人损失应如何承担责任的批文》规定：

“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不实的验资报告或者

虚假的资金证明，公司资不抵债的，该验资单位应对公司债

务在验资报告不实部分或者虚假资金证明金额以内，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正是将律师获得的三项重大突破与上述三项

法律结合在一起，才使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根据上述第一

项司法解释如第二项法律规定，如果企业法人没有注册资本

又不具备企业法人其它条件的，应当认定不具备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法人承担。琼政通是形式上具备

资格，但因无注册资本又无法定场所，也不具备其它企业法

人的必备条件，律师由此认定琼政通公司实际不具备资格，

其应承担之民事责任应由其投资人即孝感市某银行来承担。

这就是获得第一、三项突破的法律意义，这一突破如果在法

律上能够得到实现就意味着将由父还，即“子”琼政通公司

欠下的债将由其“父”孝感市某银行来承担！将一个没有任

何偿还能力的近乎皮包公司的琼政通公司应承担的债务，转

移到具有雄厚实力的国家专业商业银行来承担，珠桑达公司

领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面的律师不会在天方夜谭



吧？！还是那位曾经让他们那么失望如今又如此不相信的律

师，此时坚定的摇了一下头：不，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得

到了律师的首肯之后，惶若梦中的珠桑达公司以最快的速度

将律师的这一意见报喜似的报告了其上级。就这样，一场不

可避免的诉讼在律师的稳建操作下悄悄的拉一了序幕。 打官

司 一波三折胜胜胜 珠桑达公司毫不犹豫地以最快的速度与海

南金凯旋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交纳了律师

费，委托了这位叫他们欢喜又叫他们忧的律师。接受委托后

，律师们便紧罗密鼓地开始了诉讼前的准备工作。律师认为

，琼政通公司欠珠桑达公司钱，如果仅仅是这一对一的诉讼

，即便不请律师，也能打赢官司。但即便打赢了官司也与没

打赢无异，因为琼政通公司没有任何偿还能力，打赢的判决

书也因无法执行而成为废纸一张。追回这笔投资款而不仅限

于打赢官司，是你们的目的，更是你们花聘请我这个律师目

的，你们不说，我自己也十分清楚。律师的这番话，说到了

珠桑达公司的心坎上，律师正想了珠桑 达公司之所想，急珠

桑这达公司之所急。律师的这番话也无异于自我加压，由打

赢官司主动地提升为实际追回欠款的高度。在律师的这一表

白中，也与其委托人珠桑达公司统一思想、明确了行动折方

向和目标，珠桑达公司佩服之情益于言表。然而，律师并不

为所动，继续沿着他的思路一路说下去。律师说他深感这担

子的重要，但既然这负担子压在他的肩上，无论胜败，他将

义无反顾的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和水平将这负担子挑下去。

律师也深感，要想赢得一场诉讼，特别是一场高难度的诉讼

，出可以说主要是发挥律师的作用，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

更有必要调动当事人积极性，也可以说主要是发挥当事人的



配合作用。要将当事人力量发挥出来，只能实事求是地讲明

案件本身的总是，既要讲清优势，更要讲不足之处，不仅律

师本人要感到压力和动力，也应让当事人既感到有压力又感

到有动力。也只有如此，律师和当事人的两股力量拧成一股

绳，才有可能达到目标，实现目的，这也算是律师代理工作

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吧！ 接着，律师又详谈了其诉讼构想，令

珠桑达公司叹为观止！律师分析认为，追回560万元投资款的

主要希望目前落在了将孝感市某银行代替琼政通公司起诉到

法院，目前虽有孝感市某银行作为琼政通公司投资人及200万

元注册资本入资不到位的主要证据，但还不清楚孝感市某银

行是否还握有其它不是投资人或200万元注册资本已到位的证

据，这是珠桑达公司的不足之处，怎么弥补这一不足呢？律

师认为，应依上述第三项司法解释追加金通联社为共同被告

，这也是律师发现的第一个突破的法律意义。追加金通联社

为共同被告的作用有二：其一，金通联社本为琼政通公司出

资人，它最清楚是如何将琼政通公司移交给孝感市某银行的

。换言之，在投资人这个问题上，不仅孝感市某银行本身有

证据，金通联社也有证据。孝感市某银行肯定不会举证于已

不利的证据，但金通联社因为已被列为共同被告，出于自身

利益考虑，必然会积极举证投资人已变更为孝感市某银行的

证据，出只有如此，才能摆脱自己的责任。其二，一旦孝感

市某银行不能承担责任（虽然无此可能），金通联社的尚应

承担赔偿责任。就这样，本是琼政通公司欠的款，而珠桑达

公司却大胆地将孝感某市银行、金通联社作为主债务人告上

了法庭，要求他们为琼政通公司向珠桑达公司清偿560万元投

资款本息债务。 在一审法庭上，律师诉前担心的两个焦点问



题的不利情况均未发生，孝感市某银行没有举证其对琼政通

公司200万元注册资本已到位的有效证据。其举证的与琼政通

公司之间2000万元经济往来的证据，经调查均为借款或投资

款，而借款或投资款依法均不能作为注册资本入资，且关

于2000万元借款与投资款的情况珠桑达公司公司诉前已经掌

握。至于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即孝感市某银行是否琼政

通公司投资人，孝感市某银行当然极力否认，正如珠桑达公

司事前设计，金通联社果然积极举证了珠桑达公司庭前想取

得而根本没办法取得的，琼政通公司投资人已变更为孝感市

某银行的证据。本来在200万元资金是否到位了，琼政通公司

就具备法人资格，其债务就由其自己而不再由其投资人承担

了。金通联社只有首先“保”孝感市某银行，才能“保”住

自己的利益，所以，二者极力一致对外反驳珠桑达公司200万

元注册资本未到位的主张。但因证据不足，便也无力回天。

所以，在琼政通公司投资人的问题上，金通联社只能对孝感

市某银行反戈一击了，因为只有“弃”孝感市某银行才能“

保”住自己。金通联社所产生的“弃保效应”对孝感市某银

行来说无异是后院起火，败局已定。在金通联社与孝感市某

银行的鹬蚌相争之中，珠桑达公司这个渔翁便座收渔利了。

一审法院最终以琼政通公司形式上具有法人资格实质上不具

备，其民事责任依由其投资人即孝感市某银行承担返还珠桑

达公司560万元欠款本息之责。至于金通联社，因为琼政通公

司出具200万元的虚假资信证明，应在非法出具资信证明的金

额之内为琼政通公司向珠桑达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证明。 孝感

市某银行对一审判决愤愤不平，很快便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因孝感市某银行并没有语气证明其不是琼政通



公司投资人，及其向琼政通公司投资的200万元注册资本已到

位，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孝感市某银

行不甘失败，很快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查，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三次开庭审理并亲赴湖北调查取证，最后认

定两级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两审判决。

孝感市某银行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再次依法予以

驳回。至此，这桩560万元投资款自1992年发生至2000年终审

结束，历经8年时间的纠纷，终于以珠桑达公司三战三胜划上

了圆满的句号。 要执行 地方保护难难难 其实，在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于1999年5月6日二审终审此案以后，珠桑达公司便

依法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孝感市某银行强制执行。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扣押了孝感市某银行价值600

余万元的房产和汽车，正在准备拍卖偿债之时，根据指示暂

停强制执行，等待本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结果

。2000年1月4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孝感市某银行

再审申请以后，珠桑达公司再次依法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予以恢复，想

念会克服重重困难依法执行本案！ 孝感市某银行做梦都没有

想到，600万元债务从天而降！尽管历经三次败诉孝三次败诉

孝感市某银行怎么都不明白琼政通公司欠的钱怎么会让自己

来还？琼政通公司明明具有法人资格，人民法院为何说不具

备？但不论孝感市某银行能否想得明白是否能够理解，毕竟

感情代替不了法律，法律地无情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违法，都不能享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本案的诉讼虽

已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未停止。只有依法办事才

能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也只有依法办事，才能使我们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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